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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各調適領域執行成果 

  各調適領域執行成果豐富，本期計畫推動著重於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建構，將以健全或調整現行法制與相關機制、可強化既有計畫或設施抗

災耐災等重點成果為主，以降低整體環境脆弱度，達到政策目標。 

  各調適領域行動方案依據政策綱領之調適策略及措施，共提出行動

計畫 399 項，為將有限資源與經費做最適配置，使執行更具可行性與效

率性，進一步依其與氣候變遷之關聯性、效益性，以及有助於調適能力

建構等原則，篩選出 64 項優先行動計畫，作為執行重點。各領域推動

情形如下表： 

已完成  持續推動
暫緩辦理

或退場
已完成  持續推動

暫緩辦理

或退場

（一）災害 45 1 2 7 1 2

（二）維生基礎設施 36 7

（三）水資源 66 2 1 7 1 1

（四）土地使用 62 7

（五）海岸 65 8

（六）能源供給及產業 46 4 5

（七）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44 10

（八）健康 25 8

總　計 389 3 7 59 2 3

八大領域

行動計畫 64項優先行動計畫

 

  各領域行動方案之行動計畫推動，經統計已完成 389 項，當中土地

使用、海岸領域分別尚有 12、27 項計畫性質屬例行性業務，且賡續辦

理中，惟考量其各年度工作項目均已達成，爰列已完成計畫；計畫持續

推動與退場綜整如次： 

(一) 持續推動： 

1. 災害領域：「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展延期程至 108 年（優先）。 

2. 水資源領域：「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展延期程至

108 年（優先）；「降低自來水漏水率計畫（102-111 年）」，持續推

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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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暫緩辦理或退場： 

1. 災害領域：「公路因應氣候變遷建立設施安全防災之風險評估及

策略服務計畫」（優先），因運研所「重大鐵公路建設氣候變遷風

險評估機制與調適資訊平台之研究」已將公路系統納入，將不重

複執行；「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業因配合政策調整執行，屬

退場計畫。 

2. 水資源領域：「新辦農地重劃區配置灌溉調節池」（優先），因涉

及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執行不易暫緩辦理。 

3. 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觀光局「觀光產業因應氣候變遷宣導與調

適能力輔導計畫（一）」，因公會、地方政府均無提出需求，故尚

無辦理輔導教育訓練或說明會，「觀光產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輔

導分析（二）」、「觀光產業氣候變遷宣導與調適能力輔導計畫（四）」

行動計畫自民國 105 年起因未編列相關經費而暫緩推動；內政部

營建署「營造業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輔導計畫」，每年均未編

列相關經費，且營造業相關公會、地方政府均未提出相關輔導需

求，故直至目前為止尚無相關成果。 

  尚未執行完成之計畫，應儘速推動辦理，或滾動檢討納入下一期行

動計畫中賡續辦理。以下分就重點執行項目詳細說明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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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調適領域重點執行成果 

(一) 災害領域 

  為降低氣候變遷所導致之災害風險，科技部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等相關單位推動災害風險評估，以及綜合調適政策推動行動計畫： 

 
災害領域行動方案執行成果重點 

1. 災害風險調查評估：完成地質敏感區調查與劃設、國有林深層崩塌

致災潛勢調查評估等災害風險調查。 

2. 災害風險圖資研發：完成淹水、坡地、海岸、乾旱災害風險圖資研

發，以及全臺第三代淹水潛勢圖繪製、水災風險圖資更新研發及加

值應用。 

3. 基礎設施能力建置：完成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與災害情資網，提

供可因應地方應變需求。 

4. 防災調適措施執行：相關部門逐步施行各項防災調適措施，如新竹

科學園區，檢討及強化其園區內救災及復建應變小組作業要點，並

完成建置「竹科抗旱應變專區網頁」；為降低水庫濁度與污染，推

動水庫集水區低衝擊開發技術等。 

  經由風險評估與相關調適政策之推動，逐步建構降低氣候災害風險

之機制，以強化整體防災避災之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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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維生基礎設施領域 

  為提升維生基礎設施於氣候變遷下之調適能力，交通部彙整重要維

生基礎設施推動成果： 

1. 交通系統：完成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盤查所屬設施，研提相關規範

建議，並建置公路分等級開發及復健評估及建設準則、鐵公路氣候

變遷評估系統等。 

2. 供水及水利系統：已建立氣候變遷衝擊評估之架構與流程，評估區

域水資源之供水乘載力與缺水風險，並完成臺灣北、中、南、東等

區水資源風險地圖，以及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以提升農業灌溉

用水效率。 

3. 能源供給系統：針對極端氣候強降雨、颱風對水庫、水壩、天然氣

輸送管線、輸配電等系統之進行衝擊評估，並建立風險矩陣，針對

能源產業進行風險評估與調適輔導。 

  透過調適計畫推動，期降低氣候變遷對能源設施系統之影響，並對

衝擊有更深入的瞭解與掌握，以維持設施應有之運作功能。 

(三) 水資源領域 

  於氣候變遷衝擊下，為能確保水資源供需平衡，水利署於水資源永

續經營與利用之最高指導原則下，推動各項調適策略與行動。推動架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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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水資源調適行動方案推動架構 

1. 水資源開發與保育：已完成臺灣北、中、南、東等區水資源風險地

圖、高風險水庫評估、評估各縣市缺水風險並擬定水資源強化策略，

並持續更新地面水文及近海水文之觀測與監測資料等。 

2. 水資源供給：法令制度層面，為建構國內廢（污）水或放流水回收

再利用之明確法律框架，104 年 12 月 30 日公布「再生水資源發展

條例」，另為推動節約用水，105 年 5 月 4 日於「自來水法」增訂節

約用水專章；技術研發層面，針對水庫蓄水或集水區範圍試辦低衝

擊開發及水庫清淤作業、完成海水淡化供應水資源之分析研究及新

竹海淡廠試驗計畫，以及完成水權資訊網、整合水權用水範圍管理

系統等。 

3. 水資源需求：已完成永續水價決策評估模式，模擬目前環境下可能

之水價決策演化結果，研提適合國內自來水事業永續發展之水價策

略；完成研發基本雨水貯集量技術，已納入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

計技術規範；並舉辦循環水養殖技術推廣講習，鼓勵轉型為低耗水

產業等。 

4. 水資源進出口：完成國家虛擬用水和水足跡的估算結果，以及臺灣

北、中、南、東四區之藍水足跡和其區域間之虛擬水流量；編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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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產品水足跡盤查研究手冊」和「服務業服務水足跡盤查研究手

冊」，並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水足跡盤查輔導等作業。 

(四) 土地使用領域 

  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衝擊下，使環境脆弱度與敏感程度相對提高，

需透過土地資源管理強化其安全性，內政部積極於各層級國土空間規劃

將氣候變遷調適作為，納入相關法規、計畫及程序中： 

1. 完成國土空間相關計畫之立法作業：完成「國土計畫法」立法作業，

經總統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明確將氣候變

遷納入於全國國土計畫中，需訂定國土防災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作為地方政府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上位指導性原則；

「海岸管理法」於 104 年 2 月 4 日施行，以防治氣候變遷衝擊海岸

地區造成海岸災害與環境破壞；完成「濕地保育法」立法作業，並

於 104 年 2 月 2 日與其施行細則等 9 項子法同步施行，透過濕地保

育調節水資源、改變微氣候，於氣候變遷下發揮自我調適機制。 

2. 空間規劃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前，區域計畫

仍具效力，故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中，針對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擬定土地使用管理配套機制，各層級土地使用計

畫應蒐集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等相關資訊，納入環境敏感地區之規

劃參考，並據以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3. 辦理土地利用監測，落實土地使用管理機制：持續且定期監測臺灣

各類土地使用與地表覆蓋變遷，透過遙測衛星影像進行之土地利用

變異監測作業，提供全面性、持續性的土地變遷資訊，掌握地表覆

蓋變遷、災害敏感地，以降低氣候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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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岸領域 

  為保護海岸自然環境，降低受災潛勢，減輕海岸災害損失，內政部

為達到永續海岸之目標，積極防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壞、保育與復育海

岸資源等工作，以降低海岸災害衝擊、防止國土流失、改善海堤景觀、

復育海岸環境等，重點事項執行成果： 

1. 強化海岸地區保安工作：海岸管理法及其相關子法業經公布，依法

完成「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經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明訂

海岸地區整體利用指導原則，引導及整合海岸地區之管理，積極保

護自然資源及防治災害；同時為防止國土流失、改善海堤景觀，加

以因應氣候變遷，海岸環境營造達成強化海堤防災功能，降低災害

損失、營造友善海堤空間。 

2. 保育及復育海岸生物棲地與濕地：針對西部地區地層下陷且具備生

態發展潛力之農地區位，進行劣化棲地復育，輔導補助臺南市及雲

林縣政府辦理地層下陷地區轉型為濕地生態園區；並配合補助計畫

推動社區濕地環境教育，透過濕地環境營造、教育推廣與社區參與，

改善海岸生態棲地與溼地環境，以緩和氣候衝擊。 

3. 推動地層下陷地區地貌改造及轉型：於「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

決方案暨行動計畫」，訂定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相關之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促進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土地合理有效利用，改善彰化縣及

雲林縣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排水環境，並封停彰化、雲林農田水利

會公有水井，減少地下水抽用量，以減緩地層下陷。 

4. 建置監測、調查與評估資料庫：精進海象預報及落實氣候資訊應用

層面，已完成臺灣測站 1911~2013 年觀測資料與氣候變異特徵分析

報告，並分析各地海岸 37 年暴潮資料庫與警戒潮位，建立臺灣氣

候變遷推估能力；強化海岸地區汙染監測及風險控管能力，辦理河

川、水庫、海域、地下水等環境水質之例行定期採樣監測及數據品

保工作，提供民眾即時、最新環境品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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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能源供給與產業領域 

1. 能源供給部分 

  能源供給領域行動方案整體推動架構，分由上而下(top-down)系統

面管理機制建立，以及由下而上(bottom-up)的設施面盤查輔導工作。 

 
能源領域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架構 

  系統面管理機制建立，透過蒐集國內外能源供給領域調適相關之

法規架構、政策、評估方法，運用於我國能源系統之氣候變遷風險評

估工作，盤查能源系統可能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關鍵設施，並針對脆弱

環節規劃相應的調適政策、推動策略，並建立管理機制協助國內能源

業者管理氣候風險；能源設施盤查輔導層面，係建構能源設施氣候風

險評估工具、調適管理人才，最後與前述管理機制整合接軌。於能源

調適領域推動架構下，經濟部能源局積極推動各項行動計畫，重點成

果： 

(1) 發展能源產業調適工具：102 年起研擬能源設施氣候變遷風險評

量與成本效益評估工具，已完成風險評估作業程序、氣候衝擊分

析、設施危害度與脆弱度風險盤查，並研訂作業指引手冊；已建

構成本效益評估方法，完成興達發電廠調適成本效益評估案例。 

(2) 能源產業調適輔導：101 年起能源局推動能源產業輔導相關能源

廠家，輔導內容涵蓋風險評估、調適規劃、成本效益分析及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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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並優先建立不同態樣之廠家輔導範例，以作為類似態樣廠

家之參考。 

(3) 建構能源領域氣候變遷調適平台：完成建構能源領域之氣候變遷

調適資訊平台，內容涵蓋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指引、評估工具、客

製化氣候變遷圖資、極端氣候案例情境分析、廠區淹水模擬分析

等。目前已協助大林、台中及大潭電廠，完成世紀中最高潮位下，

暴雨情境之淹水模擬工作，作為調適經驗分享案例。 

(4) 資訊蒐集及能源產業調適推廣：為將調適概念傳達給全民與能源

業者，於 101 年至 106 年能力建構時期，發行氣候變遷雙週報，

並舉辦能源產業調適宣導說明會、教育訓練及國際研討會等，鼓

勵業者進行能源產業調適管理。 

2. 產業部分 

  極端氣候發生愈為頻繁，對產業生產營運帶來極大威脅，為降

低我國製造業於未來氣候變遷衝擊下之脆弱度，推動方向有二：提

高保護價值，透過建構完善的氣候變遷調適推動環境，健全製造業

面對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及韌性；強化創造價值，發展具氣候韌性

的新產品及服務，掌握氣候變遷衍生之契機及市場。產業調適行動

依「建全調適環境」、「提升調適能力」、「強化宣導推廣」三大面向

之推動架構，執行產業調適行動計畫： 

 
產業領域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架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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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全調適環境：氣候變遷調適資訊研析與評估工具建置，完成編

製「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製造業調適工具開發應用」等，

包含建立標準化管理程序，並建構自我風險評估工具及調適行動

計畫成本效益評估方法，以提升產業對於風險之韌度。 

(2) 提升調適能力： 103 年至 106 年經濟部工業局共協助鋼鐵業、水

泥業、紡織業、化學材料業、汽車電子業、面板業及電腦及周邊

零組件業等 6 家業者完成調適示範專案，透過專案導入氣候變遷

調適管理程序、協助產業進行風險評估及擬定調適行動計畫等，

以強化產業自身體質，並提供其他業者學習仿效。 

(3) 強化宣導推廣：自 102 年起定期辦理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

明會，說明國內外調適發展趨勢、介紹調適示範專案案例之執行

流程、調適行動方案規劃與應用等；並製作調適衍生新契機宣導

品進行廣宣，擴大其推廣效益。 

(七)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領域 

1. 農地與水資源規劃利用 

  為適時適地調整農作物、畜牧、漁業之生產養護與經營模式，

農委會積極辦理農業資源管理與利用，透過「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

地資源空間規劃」、「農地資源盤查與應用」及「農業經營專區」，

配合國土規劃維護適當總量及高品質之農地；水資源運用部分，則

係以「農田水利設施更新及改善」、「推廣旱作管路灌溉與現代化節

水設施」、「建置自動水文測報及灌溉系統」強化農業用水調蓄設施，

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與增加經濟效益。 

2. 因應氣候變遷調整耕作制度 

  農委會辦理「糧食生產調適計畫」及「大糧倉計畫」，調整耕作

制度活化休耕農地，輔導農地契作進口替代及外銷潛力作物，開發

農田多元利用方式，鼓勵另一期轉作其他適栽作物，以維護農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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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平衡國內糧食供需，提升糧食自給率。另「推動農業產銷契作

集團產區」及「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輔導稻米、蔬菜產銷模式之

調整，改善農業勞動結構年輕化及經營規模擴大化，提高因應氣候

變遷之能力與經營效率。並推動「加強糧食作物供應之風險管理」

相關措施，輔導農糧產業轉型精緻化栽培，推動果樹、蔬菜及花卉

產業興設強固型現代化溫網室生產設施，辦理農業減災與工程治理，

以及山坡地農業轉型，兼顧水資源涵養及生態環境的改善，減緩異

常氣候對農業經營之風險，以穩定農產品供銷，維護糧食安全及競

爭優勢之農糧產業。 

3. 建立農業監測評估系統及產業風險管理 

  農委會為強化農業氣象觀測網及預警系統，增加農業氣象觀測

站，加強蒐集臺灣各地區的氣象因子的變動資料，建立完整氣候資

料庫「農業氣象諮詢系統」，並建立農業未來氣候資料「氣象災害

發生熱區及發生機率圖資」、「未來氣候情境之氣象資料庫」等提供

各地農作物氣象災害發生機率訊息，另透過資訊加強蒐集及整合，

進行作物模擬預測與建立預警系統、規劃適當適栽區及產業評估，

俾作為後續耕作制度調整及調適之基礎。 

  另為減輕農漁民因天然災害遭受重大損失、建立農漁民所得安

全網，農委會自 104 年起試辦農作物保險，並依據各產業單位盤點

回饋易受天災或疫病損失嚴重之品項，優先開發保單，以穩定農漁

民收益，同時訂定「農產業天然災害保險試辦補助要點」，試辦期

間與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制度並行。104 年及 105 年試辦初期，國內

產險公司及相關配套機制尚於磨合摸索階段，自 106 年起漸有成效，

後續將逐步擴大試辦品項，期能透過保險制度逐步降低農漁民受天

災之損失。 

4. 調適科技研發提升產業抗逆境能力 

  農委會為強化研發抗逆境能力，建立種原交換計畫及抗逆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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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研發應用，透過引進國外種原及新世代育種技術，以縮短育種研

發時間，並規劃建置逆境模擬測試場域，以擴大篩選抗逆境品種，

並長期因應臺灣氣候變遷所需品種。並加強耐逆境品種選育部分，

主要針對我國水稻及主要蔬菜作物，藉由分子技術輔助選育，加速

品種改良，其選拔因子包含抗病、耐旱、耐鹽、耐寒及耐熱等多元

品種選育方向，以穩定生產與維持品質。 

5. 建立多目標與永續優質之林業經營調適模式並推動綠色造林 

  森林具有水土保持、水源涵養、國土保安及碳吸存的功能，近

年林務局積極推動「里山倡議」，搭建「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

絡(TPSI)」，制定「綠色保育標章」，並推動環境友善之林業生產體

系推動計畫；因應木材合法貿易的國際趨勢，積極推動國產木竹材

產銷履歷制度，已於 106 年 12 月 1 日公告「產銷履歷驗證機構認

證作業要點」增列林產物、林產加工品，並於 CAS 驗證基準增訂木

製材品，輔導 6 家國產木竹材業者模擬示範作業，並完成「國產木

竹材識別標章」並撰擬完成我國「木材合法性指南」文件（草案）

等，建構國產木竹材原料來源的合法性與加工產品品質管理，提升

國產木竹材的永續性與市場競爭力。 

6. 減緩人為擾動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  

  為加強林地管理與維護森林健康，以提升森林公益功能，減少

生態系過度開發利用所造成之壓力，102 年至 106 年間，林務局辦

理國有林租地補償回收共計 2,147 公頃、非法占用收回共計 6,890

公頃；為整體與落實外來入侵種之防除、管理，農委會訂定並修正

「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野生動物活體及產製

品輸出入審核要點」，同時全面施行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並配

合國際動植物疫情，修正我國防疫法規，執行監測工作等，以進行

外來入侵種之評估、偵測、監測及防治與防除；此外，為復育劣化

地區之生態系，期間農委會水保局執行劣化生態系復育計畫、林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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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執行劣化棲地復育計畫，以減緩人為擾動對生物多樣性之影響。 

7. 強化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蒐集、分析與應用，評估生物多樣性脆

弱度與風險 

  為掌握生物種類與分布情形等，農委會推動「生物多樣性資訊

中心設立計畫」，串聯林務局、特生中心、林試所等單位之物種分

布資料，整合於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TaiBIF)，並提供各項

生物多樣性主題資料服務供申請、使用；整合國內受威脅物種資訊，

建構「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監測及報告系統」進行全國長期監測，

並分就不同生物種類、屬性及受威脅情形等，建立「紅皮書資訊網

資訊架構」、「臺灣多樣性網絡」，以提供經營管理、施政參考及與

國際資料庫接軌；進一步推動氣候變遷對生態系（含海洋）之評估

及預測計畫，補助辦理「因應氣候變遷之生物多樣性脆弱度評估與

風險管理研究」及「因應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回復力之研究」等，

以瞭解氣候變遷對臺灣較敏感及具風險之物種、族群、及生態系之

影響，俾採取適當的因應作為。 

(八) 健康領域 

  增溫將提高傳染性疾病流行之風險，亦可能增加心血管及呼吸道疾

病死亡率，衛生福利部為降低公共衛生及醫療體系負擔，逐步改善環境

與健康資訊彙整體系，推動完成下事項： 

1. 強化法令施行之效能：逐年檢視傳染病防治相關法規，並融入氣候

變遷因應作為，103 年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增訂勞工

防範高溫工作環境引起之熱疾病，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104 年增

修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以促使民眾積極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2. 落實各級單位之防災防疫演練：99 年起配合防汛期前，各級單位輪

流於各縣市辦理災害防救演習、補助醫療機構辦理災害防救演練；

勞動部已將緊急應變納入安全衛生人員教育訓練，並要求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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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緊急應變措施納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定期實施演練。 

3. 強化氣候變遷教育與災後防疫知能：已辦理氣候變遷與心血管疾病

之預防保健、水患相關傳染病衛教宣導活動；教育部建置氣候變遷

調適教育教學聯盟總計畫，補助調適通識與專業課程、培訓種子教

師、辦理產學交流會及調適教材編撰；勞動部為預防熱傷害已編撰

完成「高氣溫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及相關文宣品；國民健康署已

製作分眾式宣導資料、標語等相關資料請相關單位協助宣導，並出

版「高溫？熱傷害？你需要知道的事！」教材，以提升民眾對熱傷

害之健康識能。 

4. 持續進行健康衝擊與調適評估：102 年完成「氣候變遷事件與慢性

病就醫之相關分析及介入計畫」，瞭解氣候變遷事件與慢性病就醫

關聯性，並研提相關評估。  

5. 擴大疾病評估相關資料庫之匯併：國民健康署利用特定疾病就診、

氣象、人口等資料完成匯併分析；環保署推動環境資訊交換作業規

範，加速各項環境資訊交換作業；農委會建置動物疫情資料庫，提

供氣候變遷對病媒蚊及人畜共通傳染病之影響與因應對策研究；勞

動部建置職業傷病通報系統，並統計因熱危害所致職業傷病通報個

案數。 

6. 強化監測系統之環境建置與維護：疾管署每年管理維護並更新法定

傳染病通報系統、疫情調查系統及傳染病倉儲系統之資訊；並強化

登革熱、日本腦炎等與氣候變遷相關傳染病通報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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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64 項優先行動計畫執行成果 

  為使八大調適領域行動方案推動更具效益，篩選出 64 項優先行動

計畫，包括：災害領域 10 項、維生基礎設施領域 7 項、水資源領域 9

項、土地使用領域 7 項、海岸領域 8 項、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 5 項、農

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領域 10 項、健康領域 8 項，作為執行重點。優先

行動計畫之推動，重要推動成果綜整如下表（詳細之執行成果及績效目

標達成情形整理如附表）。 

調適領域 重點推動成果 

(一)災害 

 完成全台之氣候變遷下水災、坡地災害、海岸災害

與旱災風險地圖。 

 完成全國水災危險度、脆弱度及風險地圖製作，以

及高地淹水潛勢圖。 

 完成全台坡地之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劃設。 

 完成 104 處自動氣象站增設，以及海象（巨浪、長

浪）暴潮複合監測防災燈號服務。 

 建立災害防救應用推廣資訊網及決策輔助系統。 

(二)維生基礎設施 

 完成訂定「鐵路橋梁耐震設計性能規範（草案）」。 

 完成「公路分等級開發及復建之評估及建設準則」

及建置「公路復建與開發需求性評分系統」。 

 建置「公路防救災 GIS 決策支援系統」，救災、災

後搶通與復建，各階段之地理資訊提供相關服務。 

 完成「邊坡維護管理系統」建置。 

(三)水資源 

 完成臺灣北、中、南、東等區水資源風險分析及調

適策略研擬。 

 完成氣候變遷下水庫供水營運及防洪減淤排砂評

估。 

 完成氣候對水文環境影響下，作物調整與田間水源

管理之建議。 

 削減生活污水、事業及畜牧廢水污染。 

 完成水庫設施更新改善工程及評估。 

 建置水權資訊網，並整合水權用水範圍管理系統、

事業用水合理用水量試算系統、可用水量計算系統

等。 

 公布施行「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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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領域 重點推動成果 

(四)土地使用 

 完成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濕地保育法之立法

作業。 

 衛星影像掌握全國性土地利用變遷資訊，協助國土

現況調查，並提供國土規劃及土地使用管理策略參

考。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件增加防災（防洪）規劃。 

 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已納入因應氣候變遷

調適，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策略。 

(五)海岸 

 辦理完成保安林檢訂及清查工作。 

 完成臺灣北部沿海保安林功能檢討及經營管理之

研究。 

 提升既有海堤防災功能並改善海堤環境面積。 

 補助臺南市政府及雲林縣政府辦理濕地生態園區

經營管理計畫。 

 訂定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完成海域及海灘近海海域環境水質之例行定期採

樣監測及數據品保工作，已建立長期水體品質資

訊。 

(六)能源供給及產業 

 完成能源部門氣候變遷調適經濟影響評估報告。 

 完成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編製，並置於「產業

節能減碳資訊網」。 

 完成能源供給地理資訊管理平台之架構。 

 輔導 11 家高效率能源或綠能設備廠商，協助產品

加值與提升競爭力。 

(七)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完成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之農地分類分級指標建立。 

 完成氣候變遷影響下之農地資源利用及管理研究。 

 推動保存作物種原，供耐熱、耐旱及耐澇等耐極端

環境篩選用。 

 建置完成「農業氣象諮詢系統」，提供即時及歷史

氣象相關資訊訊息及動態資料。 

 建立氣象災害發生熱區及機率圖資供外界使用。 

 持續執行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七股地區濕地、

布袋地區鹽田及藻礁生態系之長期監測工作，穩定

蒐集生物分布資料作為評估之基礎資訊。 

(八)健康 

 達成逐年檢視傳染病防治相關法規內容。 

 落實防疫衛教宣導。 

 已完成建置職業傷病通報系統。 

 完成推動氣候變遷影響下健康衝擊與調適評估整

合型研究。 

 




